
 

关于公开征求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 

参与电力市场业务衔接规定》意见的通知 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部署要求，规范广

东、广西、海南三省（区）发电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与电力

市场业务的衔接管理，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保障发电机组合法权

益，我局研究起草了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市场

业务衔接规定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欢迎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宝贵意见建议。请在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 30 日内将相关意见建议书面反馈至 nfjscc@nea.gov.cn。 

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! 

 

附件：1.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市场业务衔 

接规定》 

2.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市场业务衔 

接规定》编制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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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 

电力市场交易业务衔接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落实《发电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办法》《电

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细化辖区内参与电力

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（机组）市场注册、交易和结算等业务衔接

机制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发电机组，指已全部或部分放开发电计

划，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或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的并网机组。 

第三条  发电机组参与电能量和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的，须在

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市场注册手续。纳入所在省（区）发电计划放

开的未并网发电项目，需在并网前办理市场注册；纳入所在省

（区）发电计划放开的已并网发电项目，需在明确发电计划放开

范围的相关文件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市场注册。 

第四条  除豁免情形外，发电机组注册容量不得超过电力业

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中登记的机组容量。 

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且在规定时限内的新建发

电机组，暂按机组核准（备案）容量办理注册。分批投产的风电、

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，在完成全容量并网前允许发电企业根据

实际并网容量自主变更注册容量。 



— 3 — 

第五条  煤电、气电、核电、水电等新建常规发电机组已办

理注册手续且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规程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后，按

市场规则规定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、作为辅助服务提供方参与辅

助市场交易。 

第六条  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规程通过首

批风机（光伏区）连续无故障试运行时限起，应按规定参与电能

量市场交易。在并网后 30 日内（不含并网日）首批风机（光伏

区）仍未达到连续无故障试运行时限的，第 31 日起均纳入电能

量市场管理。 

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后，即可作为辅助服务提供方参与

辅助市场交易。 

第七条  发电机组符合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参与电能量市场

交易时刻起的状态，称为“正式入市”。 

第八条  对于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有关政策规定的新

建（改、扩建）机组，在开展年度交易时尚未按照相应的标准和

规程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，且自愿与售电公司、电力大用户开展

年度电能量交易的，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
（一）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市场注册手续并出具投产时间及

违约责任的书面承诺函后，仅可通过双边协商方式参与其承诺投

产月份次月至年底的年度电能量交易。 

（二）未按期投产的机组，承诺投产月份至实际投产月份（现

货环境下为实际投产日的次日）期间的市场化电量不予执行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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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转让，相关责任由违约方承担。 

第九条  发电机组正式入市但未进入商业运营的，可参加当

月开展的月度、月内等周期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。交易标的起止

时间在正式入市后 3 个月内（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在并网后 6

个月内）的，交易方式不受限制；交易标的起止时间超出上述时

段的，仅可与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开展双边协商交易。 

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后，交易方式不受限制。 

第十条  非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地区，发电机组正式入市时间

晚于当月开展的月度、月内电能量交易截止时间，该机组自正式

入市日至月底产生的上网电量纳入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来源。 

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地区，发电机组正式入市日（D 日）的次

日（D+1）日起，参与（D+2）日的日前和实时电能量市场申报

及出清，D 日及（D+1）日的电量纳入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来源。 

第十一条  除豁免情形外，发电企业在项目完成整套设备启

动试运行后 3 个月内（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当在并网后 6 个月内）

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的，超过规定期限的次日起暂

停其参与各类市场交易资格。暂停交易后未履行完毕的与售电公

司、电力用户形成的中长期交易合同不予执行、不能转让，相关

责任由违约方承担。 

第十二条  发电企业因自身原因不能在项目完成整套设备

启动试运行后 3 个月内（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当在并网后 6 个月

内）具备商业运营条件的，其商运前与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已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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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的中长期合同电量，按不高于所在省（区）同类型机组对应交

易月份代理购电市场化采购均价或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明确的调

试运行期价格进行调整结算。 

第十三条  发电企业退出商业运营的，自退出商业运营时刻

起自动丧失交易资格，不得参与各类市场交易。未履行完毕的中

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不予执行、不能转让，相关责任由违约方承

担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与国家最新政策、文件规定不符的，从其

规定。 

第十五条  本规定由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与《发电机组

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办法》（国能发监管规〔2023〕48 号）保

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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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 

市场业务衔接规定》编制说明 

 

根据《发电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办法》（国能发监管规

〔2023〕48 号）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能发资

质〔2020〕69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辖区内电力市场建设实际，

我局在《发电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与电力市场业务衔接的意

见》基础上，组织编制了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

市场业务衔接规定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是明确了发电机组注册要求。参与电能量和辅助服务市场

交易的发电机组应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市场注册，并根据其发电

计划放开安排及并网状态明确了相应的注册时限。此外，细化了

注册容量与发电许可容量的衔接。 

二是明确了新建机组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要求。分别针对

年度、月度、月内中长期交易以及现货电能量交易特点，对新建

机组参与方式、与代理购电衔接等提出了要求。 

三是规定了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、进入或

退出商业运营等情形的处理原则。 


